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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8号的规定，中国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制定了《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备案
管理实施细则》，现予公布实施。

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备案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备案工作，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8号的规定（以下
简称《公告》），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合格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公
告》规定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包括法人类合格机构投资者和非
法人类合格机构投资者。

第三条  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应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告〔2015〕第1号的规定进行网上备案。

第四条  法人类合格机构投资者申请备案时，应向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提交以下材料：

（一）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相关金融业务许可证副本；

（二）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机
制等的说明；

（三）债券投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的说明；

（四）债券投资人员情况的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分管负责
人、部门负责人和前、中、后台业务人员的个人简历及其参加
银行间债券市场培训获得的证书；

（五）关于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知悉并自行
承担债券投资风险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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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业务经营合法合规，最近3年未因债券业务发生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说明；

（七）关于对备案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
责，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书；

（八）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五条  非法人类合格机构投资者应由其管理人或托管人向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申请备案，提交以下材料：

（一）产品基本情况说明；

（二）产品设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规定，并已
经依法在有关管理部门或者授权的行业自律组织获得批准或完
成备案的证明文件；

（三）产品托管合同，托管人为金融机构授权分支机构
的，还需提交托管业务授权书；

（四）管理人、托管人关于产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
规定以及对备案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无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书；

（五）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管理人和托管人每年度首次为非法人类合格机构投
资者备案的，还应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一）管理人和托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相关金融业务
许可证，私募基金管理人还需提供已在行业自律组织登记、净
资产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以及资产管理实缴规模排名处于行业
前列的说明；

（二）管理人和托管人具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
制、风险管理机制等的说明；

（三）管理人和托管人相关业务分管负责人、部门负责人
和前、中、后台业务人员的个人简历及其参加银行间债券市场
培训获得的证书；

（四）管理人和托管人业务经营合法合规，最近3年未因债
券业务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说明；

（五）托管人对委托产品进行独立托管以及对委托人资金
实行分账管理、单独核算的说明；

（六）管理人和托管人对备案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负责，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承诺
书；

（七）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上述所列材料中与上年相比没有变化的，管理人和托管人
无需重复提交。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根据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受理
备案申请并出具备案通知书，备案通知书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
内有效。重新申请备案的，须说明情况。

第八条  合格机构投资者如需变更相关备案信息的，应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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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如需退出银行间债
券市场的，应及时办理终止联网和销户手续。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负责解释和修
订。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201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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